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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移民署 

114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年度施政目標： 

一、穩定社會秩序，強化國家安全。 

二、提升便民服務，體現人權精神。 

貳、 年度重要計畫達成情形: 

  一、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部及高雄市專勤隊辦

公廳舍新建工程中長程計畫： 

(一) 計畫目標及達成情形： 

指標名稱(A) 年度目標值(B) 實際值(C) 達成率(C/B) 

 (1)完成筏基結構體

工程 
24.66% 24.66% 100% 

 (2)完成地下 2 樓結

構體工程 
24.93% 24.93% 100% 

 (3)完成地下 1 樓結

構體工程 
25.20% 25.20% 100% 

 (4)完成地上 2 樓結

構體工程 
25.21% 25.21% 100% 

(二) 計畫預算執行情形：本計畫114年度暫緩編列預算

（預算數為0元）、以前年度保留111,046千元，實

際執行104,184千元，執行率為93.82%。  

(三) 重要執行情形及檢討策進作為：本項計畫目標係興

建地下2層樓至地上6層樓之多功能辦公廳舍，114

年度已完成地下2層樓至地上4層樓結構體工程。  

  二、建構新世代國境查驗服務計畫（112年—115年） 

(一) 計畫目標及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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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A) 年度目標值(B) 實際值(C) 達成率(C/B) 

(1)查驗工作站設備

可用率 
99.95% 99.95% 100% 

(2)自動查驗通關系

統可用率 
99.93% 99.93% 100% 

(3)自動查驗通關系

統外國人出境通

關使用率 

65.00% 68.37% 100% 

(4)自動查驗通關使

用滿意度 
95.00% 96.36% 100% 

(5)高速智慧安全網

路網通設備可用

率 

99.95% 99.95% 100% 

(6)資訊安全防護平

臺服務可用率 
99.10% 100% 100% 

(二) 計畫預算執行情形：本計畫114年度預算編列

242,890千元，實際執行212,393千元，執行率為

87.44%。  

(三) 重要執行情形及檢討策進作為： 

1. 啟用高階型影像光譜比對儀1套，完成更新查驗工

作站計143套、移動查驗工作站計127套查驗電腦

設備及查驗系統使用者介面優化作業、完成松山

機場、高雄機場及臺中機場計20座第四代自動查

驗通關系統、完成更新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

場、花蓮港等地之網通設備（包含雙電源排插30臺，

網路交換器140臺）。  

2. 因金門水頭港新旅運中心興建進度迭次延後，第

四代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建置須待該中心開放進場

施工後始得執行，致影響預算執行率，已積極與金

門縣政府連繫，將俟系統測試完成，辦理後續核銷

付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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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旅客訂位及行程分析系統第2期建置計畫 

(一) 計畫目標及達成情形： 

指標名稱(A) 年度目標值(B) 實際值(C) 達成率(C/B) 

(1)納入與風險評估

相關之應用系統

資料，以擴大旅

客風險評估維度 

5項 5項 100% 

(2)入出境我國之航

空旅客訂位資料

介接比率 

100% 100% 100% 

(二) 計畫預算執行情形：本計畫114年度預算編列

35,798千元，實際執行35,798千元，執行率為100%。 

(三) 重要執行情形及檢討策進作為：完成查驗系統及線

上A卡系統5項資料介接作業，及自介接資料新增風

險評估規則或調整原案之風險規則共3項，並於114

年10月1日上線、完成65家航空公司之旅客訂位資

料介接。  

四、 打造國境安全智慧應用數位韌性計畫： 

(一) 計畫目標及達成情形： 

指標名稱(A) 年度目標值(B) 實際值(C) 達成率(C/B) 

(1)提升勤業務工作

效率 
5% 27,700% 100% 

(2)提升網頁版A卡

使用率 
40% 76% 100% 

(二) 計畫預算執行情形：本計畫114年度預算編列

166,040千元，實際執行158,058千元，執行率為

95.19%。  

(三) 重要執行情形及檢討策進作為：  

1. 114年10月1日起全面實施網路填寫入國登記表，

114年度填報率平均達76%；另原歸戶作業係由人



 

4 
 

工判斷，提出為同一人之歸戶建議方進行身分識

別，藉由建置AI旅客證件自動歸戶系統，改由AI演

算產出歸戶建議清單，工作效率提升277倍。  

2. 完成建置智能客服系統，協助民眾於使用線上申

請平臺遇有操作問題時，透過AI智能客服，有效解

決民眾網站使用問題並提升服務品質。  

參、 年度目標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 穩定社會秩序，強化國家安全： 

   (一) 完善國境安全：  

1. 為提升國境人流審核作業效率及便利旅客通關流程，

本署於114年5月起推行新版網路填寫入國登記表，

並於114年10月1日起全面實施，提供中、英、日、

韓、越、泰及印尼等7種語言直覺化操作介面，新增

護照掃描上傳自動帶入護照基資，以及團體旅客填

寫、查詢及修改服務等功能，簡化旅客作業程序。 

2. 為擴大自動查驗通關服務對象，修正申請及使用自

動查驗通關作業要點，114年1月1日起，註冊年齡自

12歲以上調降至10歲以上，身高自140公分調降至

120公分，同時開放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得以「免許

可」申請及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確保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便利通關。  

3. 於高雄機場、松山機場、臺中機場及金門水頭港等

地建置新世代自動查驗通關系統計27座，除金門水

頭港7座系統須配合金門水頭港新旅運中心建置期

程開放使用外，其餘皆已投入營運，擴增自動查驗

通關服務量能。  

4. 本署積極與各國洽談互惠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合

作事宜，於114年11月29日完成與紐西蘭互惠使用自

動通關系統；目前共與美國、韓國、澳洲、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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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紐西蘭等8國互惠使用自

動查驗通關系統。  

5. 為防範意圖來臺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人員入境，

本署透過統計分析來臺行程異常旅客之性別、來臺

次數、同行人數及在臺天數等趨勢，並結合民眾檢

舉情報進行事前篩濾，強化查緝集團性違規來臺案

件，並加強清詢多次來臺且停留天數較長之旅客，

114年拒絕虛偽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之外來人口入

境達1,986人次。 

6. 針對疑似因遭詐騙而計畫前往柬埔寨、泰國、杜拜

等地之國人，本署於其出境前主動詢問出國目的，

並發放關懷小卡，提醒提高警覺，勸阻其出國，114

年計宣導出境旅客2,907人次；對於駐泰國、胡志明

市、緬甸辦事處通報之詐騙被害人，於其入境時進

行關懷協助，114年共協處1,044人次；另利用查驗櫃

檯LED跑馬燈、電子看板等多媒體設備，加強識詐

教育宣導及推播防詐資訊。  

7. 本署持續配合相關機關防堵非洲豬瘟於境外，針對

違規攜帶豬肉產品入境且無法繳清罰鍰之外來旅客

執行遣返作業，114年計遣返144人。  

8. 英國非營利獨立調查機構Skytrax於114年4月公布

2025年全球百大機場大獎獲獎名單，桃園國際機場

獲得「最佳證照查驗服務機場」評比第4名殊榮。  

(二) 推動人口販運防制與反歧視措施：  

1. 我國自99年至114年連續16年獲美國國務院全球防

制人口販運報告評比第1級國家，並與22國政府簽署

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相關合作協定或瞭解備忘

錄；114年8月舉辦「2025防制人口販運國際研討會」，

邀請12國官方、學者專家及民間組織代表參與議題

討論，強化國際合作交流；另持續推動「2025-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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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剝削行動計畫」，落實執行農業部「漁業與人權

行動計畫」附錄所列「強化打擊海上勞力剝削案件

合作機制」等相關措施，保障外籍漁工人權。 

2. 依據「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ICERD）

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賡續推動相關

政策及行動，並定期彙整及追蹤相關部會執行成果，

據以納入第2次國家報告；持續辦理跨部會ICERD案

例研析培訓工作坊及宣導影片製作，強化各界對反

歧視之理解與應用，促進族群平等與社會共融。  

(三) 強化人流管理：  

1. 修正發布「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七十四條之一特殊事

由之認定及減免處罰標準」第3條，並自114年10月

1日施行，藉以建立明確且常態性之誘因，促使逾期

停（居）留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及外國人自行到

案，並依限離境；本署同時協同其他治安機關擴大

查處失聯移工，打擊非法仲介，提升外來人口管理

效能。  

2. 實踐總統「5大國安統戰威脅及17項因應策略」，辦

理通知補繳喪失原籍證明之專案、清查國人違反「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之1案件，

並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或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避免產生臺灣地區

人民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形成雙

重身分而衍生權利義務重疊或衝突情事，落實兩岸

單一身分制度，且維持入出國管理之正確性。  

二、 精進便民服務，實踐人權精神：配合「新住民基本法」

擴大服務對象，強化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與家庭照顧

輔導服務，「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於114年

2月6日修正前，相關補助之服務對象限於婚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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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補助對象擴及專業移民、技術移民及新住民子

女，並將補助用途明定「提供新住民語言通譯服務之

支出事項」及「鼓勵各媒體事業，製播新住民語言文

化之廣播、電視節目或影音之支出事項」。  

肆、 前年度「綜合意見」辦理情形  

新住民權益保障部分，因應「新住民基本法」施行，推

動新住民發展署籌備工作，已研擬新機關組織功能、業

務範疇及人力編制等事項，並持續辦理新住民權益保障

措施，整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資源，落實新住

民照顧輔導工作，包括生活適應輔導、醫療生育保健、

就業權益保障、提升教育文化、協助子女教養、人身安

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導等八大重點工作，

以確保組織改造過渡期間各項服務順利銜接。  

伍、 綜合意見  

提升便民服務，體現人權部分，配合「新住民基本法」

施行及內政部整體人權保障政策，114年持續強化新住

民服務及權益照顧，實施多項宣導與培力措施；本署將

持續推動新機關組織籌設及相關配套措施，保障新住民

權益，促進社會融合及互信共融之環境。  


